关于进一步规范占道（挖掘）城市道路及

占绿移植审批及监督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街镇、区直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城市道路、绿地及地下管线的管理，规范占道（挖掘）城市道路及占用绿地监督管理，促进城市道路挖掘、绿化恢复工作规范有序，实现行政审批、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有效衔接，确保管控有序、行为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长沙市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管理办法》《长沙市城市绿化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明确许可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望城区单个项目占用（挖掘）城市道路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或施工时长不超过30日；占用城市公共绿地的（已纳入区园林中心管养范围）。

本通知所称城市道路，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明确工作职责

（一）区城管执法局：负责开展违规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及违规占用绿地、砍伐树木的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和监督；负责对违规施工行为（无证开挖、超面积、超时限、不规范围档）进行查处；负责牵头组织占用挖掘（临时）、占绿综合性项目恢复工程验收，参与涉及树木移植专家论证会；负责已列入管养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的收取工作。
（二）区数据局（行政审批局）：负责占用（挖掘）、占用公共绿地、砍伐树木事项的受理、申请材料的审查、现场勘查的组织、审批意见的签发、审批结果的公布、许可证的发放及将行政许可证反馈至批后监管单位；参与涉及树木移植专家论证会；负责牵头组织、协调重大项目跨区域或复杂项目审批。

（三）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负责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背街小巷、桥下空间）现场勘查及勘查意见的出具、批后监管等工作；负责审查占道（挖掘）恢复方案；负责城市道路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的测算工作；负责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恢复的监管和验收工作；负责监管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无证开挖，超面积、超时限、不规范围挡）24小时内，上报至区级城管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四）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负责已列入管养范围的占用公共绿地、砍伐树木（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现场勘查及勘查意见的出具和批后监管和恢复验收工作；负责组织树木移植专家论证会；负责移植苗木去向的监管；负责审查占绿恢复方案；负责监管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无证开挖，超面积、超时限、不规范围档）24小时内，上报至区级城管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五）区交管大队：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实施影响交通安全的城市道路施工许可，监督交通疏解方案落实，维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
（六）街镇：负责辖区内占用（挖掘）、占绿项目施工日常巡查工作，对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无证开挖、超面积、超时限、不规范围档）24小时内，上报至区级城管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三、审批受理条件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或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占用（挖掘）、占用公共绿地的,须报区级人民政府批准。
1．申请人为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2．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符合城市规划要求；3．建设单位因新建、扩建、改建项目而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4．因敷设、维修地下管线或进行建设工程所必需；5．依附于城市道路，因抢修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的；6．建设施工场地狭小且紧临道路；7．需在道路上开设单位进出口或消防通道的；8．交通秩序管理。
四、规范工作流程

（一）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占用城市公共绿地许可事项办理的工作流程

1．窗口受理：项目单位根据办事指南材料清单，准备相关资料向区政务服务大厅三楼综合窗口申请；同时在长沙市“多规合一”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进行网络申报，上传PDF电子文档，并对文档简单命名；区数据局（审批部门）对申请材料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查。

2．现场勘查：资料初审合格后，由区数据局（审批部门）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区级维护单位审核占用（挖掘）或占绿施工方案并出具相关意见，填写现场勘查记录，并经项目单位签字确认。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核实城市道路占用费和修复费，项目单位将相关费用缴至区城管执法局非税专用账户。
3．审核决定：区数据局（审批部门）审批窗口按审批流程签署审核意见，报审批分管领导批示，同意后审批窗口凭项目单位缴费依据发放许可证。

4．批后监管：项目单位按许可证批准的内容、位置、范围和时限进行施工，按照《长沙市施工围挡图集（2021版）》规定设置围挡，悬挂文明施工公示牌，做到安全文明施工。区级维护单位根据许可内容、位置、范围和时限进行日常巡查和批后监管，对违规施工行为（无证开挖、超面积、超时限、不规范围档）24小时内，上报至区级城管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5．恢复验收：项目施工完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由项目单位向区城管执法局提出验收申请，区城管执法局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移交，对验收不达标的督促申请单位进行整改，如不整改或再次整改不达标，由区级城管执法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验收移交具体流程：项目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区城管执法局组织实地勘核→区级维护部门出具竣工验收意见→质保期满后移交至维护部门统一管理。

（二）违规占用（挖掘）城市道路、违规占用公共绿地及砍伐树木处置整改的工作流程

1．监管单位巡查人员发现违规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及占用绿地、砍伐树木情况后，立即通知区级城管执法部门核实情况，启动依法调查程序。

2．对未办理临时占用（挖掘）市政道路及占用绿地、砍伐树木行政许可证的项目单位，责令其停止施工并由区级城管执法部门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对于蓄意破坏城市道路的行为，由区级城管执法部门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按破损面积实时造价的150%追缴道路挖掘修复费用后，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进行恢复；对已办证但实际挖掘面积大于许可面积并对城市道路造成损害的施工行为，责令其立即停工，由区级城管执法部门立案查处，并追缴道路挖掘修复费。

3．对违规占用（挖掘）城市道路、违规占用公共绿地及砍伐树木行为进行处罚后，区级城管执法部门将相关资料告知监督管理部门。

（三）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绿地面积和期限要求

1．项目单位严格按照行政许可的内容、位置、范围和时限进行施工，按照《长沙市施工围挡图集（2021版）》规定设置围挡,做到安全文明施工。

2．占道施工围挡实行“即围即建、建成即拆”,坚决杜绝“围而不建、建成不拆”。

3．项目单位应按照招投标中标施工工期、施工组织设计及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严格控制挖掘、占用施工面积和时间。如工程遇特殊情况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工，可在许可期限内申请延期（延期时间不超过原批准时间）。

4．占道范围内严禁设置宿舍、食堂和临时停车场等非生产设施，特殊情况必须在施工现场加工材料的，应严格控制占道面积。

五、恢复方式及标准

（一）恢复方式

1．占用（挖掘）项目

占用（挖掘）应依法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后的路面修复工作原则上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负责。项目单位自行恢复的，需先向区人民政府请示，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后，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审核恢复方案并出具意见，区数据局（审批部门）根据区人民政府的批示按流程办理审批手续。

2．占用公共绿地项目

    项目单位自行恢复，由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审核恢复方案并出具意见，区数据局（审批部门）根据区园林维护中心意见按流程办理审批手续。
（二）恢复要求

 隐蔽工程施工完成后，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城市道路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回填。工程质量保修期内，因回填工程施工质量问题造成路面沉降、塌陷等现象的，原挖掘城市道路施工项目单位应负责回填工程的返修，并按照道路修复工程量交纳相应的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挖掘城市道路施工完成后，道路修复质量应不低于施工前原道路设计标准。城市道路挖掘修复工程质量保修期为1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有原项目单位负责保修。
（三）恢复标准

1．市政道路按五同标准（同材质、同规格、同颜色、同结构同质量）进行恢复，涉及线性开挖工程，采取整车道压线恢复；对于点状开挖工程需按车道切块压线恢复。

2．绿化恢复标准。乔木按原品种、原胸径、原数量、原品质进行高标准恢复；灌木按原品种、原面积、原灌径、原品质进行高标准恢复；对进行整体绿化提质或重新设计恢复的项目，设计标准不低于原设计标准，并将提质或恢复方案报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审核同意后再施工。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城市道路占用费
	市、州：0.75元/平方米/天；县(市)：0.5元/平方米/天
	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城市道路挖掘

修复费
	按破损面积实时造价的150%
	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七、其他

1．本通知由区城管执法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

2．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 年。

